



岳临环评〔2025〕6号
[bookmark: _Hlk504140001]关于临湘市上燕煌燃气有限公司液化石油气
储配站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

临湘市上燕煌燃气有限公司：
你公司报送的《临湘市上燕煌燃气有限公司液化石油气储配站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报批稿）（以下简称《报告表》）及申请批复的报告等相关材料收悉。经研究，现批复如下:


1、 为进一步提升燃气经营管理维护、硬件标准和保障公共安全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结合原有液化气站实际，临湘市人民政府全面开展行业优化整合，根据《临湘市燃气专项规划（2024-2035）》文件，经优化整合，聂市镇大部分站点在原址上改造为瓶装燃气销售网点，不再进行灌装和储罐储存，液化石油气储配工作集中于临湘市上燕煌燃气有限公司液化石油气储配站。临湘市上燕煌燃气有限公司拟在岳阳市临湘市聂市镇黄盖村平湖上燕组建设液化石油气储配站项目，项目占地面积11420m2，总投资为800万元（其中环保投资32万元）。建设内容为：建设4个容积为100m3的液化石油气地上卧式储罐，1个容积为50m3的液化石油气


2、 地上卧式储罐，1个容积为50m3的地上卧式残液储罐，年储配液化石油气3000t/a，日常储备量不低于49.3t（单个100m3储罐储存量）。
根据岳阳凯丰环保有限公司编制的《报告表》的基本内容、结论、专家审查意见及岳阳市临湘生态环境事务中心出具的《临湘市上燕煌燃气有限公司液化石油气储配站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技术评估报告》（临环事评估〔2025〕6号），从环境保护角度考虑，我局原则同意你公司提交的《报告表》所列性质、地点、规模、工艺和环境保护对策措施。
3、 项目在建设和运营中，须全面落实《报告表》提出的各项污染防治、风险防范措施，严格执行环保“三同时”制度，确保外排污染物稳定达标排放，环境风险可控，并着重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1． 废水污染防治。项目实行“雨污分流”。施工期生产废水经隔油池沉淀处理后回用洒水除尘，不外排；营运期生产区初期雨水经初期雨水池收集隔油处理后补充本项目消防水池日常损耗用水；生活污水经化粪池预处理后用于周边农田做农肥施肥；废水不得外排。
2． [bookmark: _GoBack]噪声污染防治。施工期和营运期均应选择低噪声生产设备。施工期对施工现场进行合理布局，建围档隔音，禁止夜间施工，合理安排施工物料的运输路线、时间等，确保场界噪声满足《建筑施工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523-2011）要求。营运期压缩机、水泵、烃泵设备等安装隔声垫；采用隔声、吸声、减震等措施，减少噪声污染影响；对厂区设备进行合理布局；加强设备日常维护与保养，定期对设备进行检修；合理安排工作时间，夜间减少高噪声设备工作；确保本项目产生的厂界噪声能够符合《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中的2类标准要求。
3． 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按照“源头控制，分区防控”的原则落实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措施。对场区进行分区防渗，简单防渗区、一般防渗区和重点防渗区均应按相关技术规范要求落实防渗措施，特别是在罐区、灌装间等周边要进行严格的防渗处理，确保防渗性能达到要求，防范污染源对地下水、土壤环境的垂直下渗和地面漫流污染影响，避免污染地下水和土壤环境。加强对项目管道经常巡查，杜绝“跑、冒、滴、漏”等事故的发生；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过程应满足相应防渗漏、防雨淋、防扬尘等环境保护要求，危险废物应满足《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2023）要求。
4． 大气污染防治。施工期严格落实《岳阳市建设用地施工现场扬尘防治实施细则》中“6个100%”要求，加强施工期的管理，对产尘工段采取设置围挡、裸露地面覆盖、易扬尘物料覆盖、定期洒水抑尘等措施；建设冲洗平台，出入车辆冲洗；安装远程视频监控；实行湿法作业；使用尾气排放达标的车辆和移动机械；严禁使用劣质燃料。运营期卸液、灌装及残液回收、检修废气采用密闭管线和气相平衡系统，并安装压力检测、可燃气体报警装置、紧急切断阀，减少废气排放，同时加强管理巡查和站区通风。厂界无组织排放的非甲烷总烃执行《大气综合排放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2中无组织排放限值要求；厂区内无组织排放的非甲烷总烃执行《挥发性有机物无组织排放控制标准》（GB37822-2019）表A.1中无组织排放标准；食堂油烟经油烟净化器处理后由专用烟管排放，食堂油烟执行《饮食业油烟排放标准（试行）》（GB18483-2001）；备用柴油发电机废气SO2、NOx和颗粒物经自带消烟除尘设施的一体化设备处理后通过排气管引至发电机房外排放，NOx、SO2、颗粒物执行《大气综合排放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2标准要求。
5． 环境风险防控。加强对储罐、管道、油桶等设备设施的检查、维修和维护，按要求安装压力检测、可燃气体报警装置、紧急切断阀、视频监控设备，并配备相应的消防设备设施；储罐区设置围堰收集消防废水，灌瓶间采用液态二氧化碳等气态灭火器进行灭火；站区要采取分区防渗、危废密闭容器收集、防泄漏托盘配备等应急防范措施；编制突发环境风险应急预案并组织实施，落实各项风险防范和应急措施；严格制定与执行安全生产制度；加强人员培训和管理，提高操作人员的素质和水平。
6． 固体废物管理。施工期弃渣（土）运送至合规弃土场，运输车辆应符合散体物料的规定，沿途不得撒漏。严格按《一般工业固体废弃物贮存、处置场污染控制标准》（GB18599-2020）、《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2023）相关要求，规范建设固体废物暂存间，建立健全固体废物管理台账。危险废物的收集、贮存、运输全过程严格按照《危险废物收集贮存运输技术规范》（HJ2025-2012）的有关规定执行，废矿物油、含油废劳保用品、隔油池废油等危险废物暂存于危废间，委托有资质单位处置，液化石油气残液储存于50m3残液罐，由有资质单位处理；生活垃圾交环卫部门统一处理。
7． 总量控制。本项目主要污染物总量控制指标为：挥发性有机物≤0.942t/a，挥发性有机物实行总量控制。
三、严格按规程操作，确保各种污染治理设施的正常运行。项目建成后应按规定程序实施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由岳阳市临湘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大队负责该项目的日常现场监管。

岳阳市生态环境局
2025年6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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